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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據初步估算，兼職所得之補充保費扣除該六大族群後，仍有 5～6 千萬元來自月薪未達基

本薪資的低薪族群。建請衛生福利部於 3 個月內研議放寬或免除該六大族群中打工族或月薪低

於基本薪資的低薪族群兼職所得之補充保費扣費標準，以更加落實二代健保「量能負擔」的規

劃初衷。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我國之所以實施全民健保，目的是讓國人不分貧富，在生病時都能從這項社會保險制度

獲得妥適的醫療照護。由於保費低廉、給付範圍完善、就醫便利，不但民眾高度滿意，也成為

世界學習的典範。然而，因為人口老化、醫療科技進步、給付項目增加等，逐漸浮現財務失衡

的困境。補充保費設置的目的即是基於健保「公平、效率、品質」的核心價值，依財稅資料顯

示，個人綜合所得約有 60%來自經常性薪資所得，另外 40%則來自其他所得。因此，健保費若

僅依經常性薪資計徵，忽略其他所得，易形成不公平現象。 

二、基於上述理由，健保署便針對經常性薪資以外的 6 項所得收取補充保費。而補充保費收

取業已滿一年，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02 年補充保費共收到 331.24 億元，比實施之初預估的

180 億超過 151 億元。經初步分析，雇主繳納的 166.3 億元最多，其次是股利 72.24 億元、高額

獎金 32.53 億元以及租金收入 23.2 億元。而兼職所得則收到 18.2 億，僅佔補充保費總數的 5.5%

，可知此項目並非補充保費的主要收入來源。 

三、高所得者如律師、教授等高階白領進行業外兼差，例如：演講、上節目等等，所獲得的

兼職所得理應被扣補充保費。但根據健保署資料顯示，進一步比對後發現，雖已排除身心障礙

、中低收入戶等，但補充保費仍有 5 千至 6 千萬元，來自於月薪低於基本工資者，這些低薪族

為了多些收入維持生活而兼差，也要被扣補充保費，增加莫名支出，恐怕就違背了健保「量能

負擔」的互助互利精神。 

四、建請衛生福利部於 3 個月內根據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提出之報告，研議放寬或免除該六

大族群中打工族或月薪低於基本薪資的低薪族群兼職所得之補充保費扣費標準，以更加落實二

代健保「量能負擔」的規劃初衷。 

提案人：江惠貞  蘇清泉 

連署人：呂玉玲  吳育仁  吳育昇  鄭汝芬  黃志雄  

徐少萍  潘維剛  陳超明  徐欣瑩  詹凱臣  

邱文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桐豪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桐豪：（14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桐豪、顏寬恒、楊玉欣、李貴敏、陳怡

潔等 18 人臨時提案，近日發生收容人殺害獄友案件，戒護人員未能及時發現，顯示我國戒護管

理應予以檢討。根據統計，我國戒護人員與收容人比例為 1：14.1，遠不及國際水準。此外，矯

正署所屬之矯正機關 101 年底核定容額 5 萬 4,593 人，實際收容人數 6 萬 6,106 人，整體平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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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收容率高達 21.09%。高雄第二監獄、桃園監獄超額比率皆為 50%以上，收容面積每人平均不

到 0.4 坪，易使收容人有暴行。爰此，建請矯正署研議具體改善超額收容問題，以及研謀有效運

用戒護人力之措施，以提昇矯正人員執行勤務及管教之能力。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李桐豪、顏寬恒、楊玉欣、李貴敏、陳怡潔等 18 人，近日發生收容人殺害獄友案件，戒

護人員未能及時發現，顯示我國戒護管理應予以檢討。根據統計，我國戒護人員與收容人比例

為 1：14.1，遠不及國際水準。此外，矯正署所屬之矯正機關 101 年底核定容額 5 萬 4,593 人，

實際收容人數 6 萬 6,106 人，整體平均超額收容率高達 21.09%。高雄第二監獄、桃園監獄超額

比率皆為 50%以上，收容空間每人平均不到 0.4 坪。擁擠的空間易使收容人有暴行、暴動之行為

，亦使衛生醫療資源困窘，並易生脫逃、自殺等戒護事故。爰此，建請矯正署研議具體改善超

額收容問題，以及研謀有效運用戒護人力之措施，以提昇矯正人員執行勤務及管教之能力。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本月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發生受刑人殺害同房受刑人之命案，獄方指稱，凶手是趁夜

間執勤的戒護人員巡房時，無人監看監視器之際犯案，無法及時發覺此事。矯正機關內發生受

刑人之間傷害、性侵案件，主管機關難辭其咎。 

二、依監察院於 2010 年之《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

報告》中指出，各國戒護人員與收容人比例，香港 1：2.4、日本 1：4.6、韓國 1：4.7、美國 1：

4.8、新加坡 1：8.3，相較於我國為 1：14.1，顯示我國戒護人力相對不合理，不利於囚情之穩定

。 

三、矯正署所屬之矯正機關 101 年底核定容額 5 萬 4,593 人，實際收容人數 6 萬 6,106 人，整

體平均超額收容率高達 21.09%。高雄第二監獄、桃園監獄超額比率皆為 50%以上，收容空間每

人平均不到 0.4 坪。爰此，建請矯正署研議改善超額收容問題，以及研謀有效運用戒護人力之措

施，以提昇矯正人員執行勤務及管教之能力。 

提案人：李桐豪  顏寬恒  楊玉欣  李貴敏  陳怡潔 

連署人：陳根德  江惠貞  魏明谷  徐耀昌  徐少萍  

張嘉郡  江啟臣  王育敏  鄭天財  吳育昇  

盧秀燕  廖正井  盧嘉辰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偉哲：（14 時 1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鑒於日前發生食品安全時，我們不

難發現許多「黑心」廠商竟然獲得由政府所主辦的獎項肯定，以日前添加違法物品之「富味鄉

」為例，該公司於 2010 年獲得「金商獎優良廠商」表揚，同年竟又獲得「國家磐石獎」肯定，

由此顯示出，這些不肖廠商除利用政府各項獎項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外，亦顯示出，我國政府


